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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都 经 开 区 卫 生 健 康 局 
成都市龙泉驿区卫生健康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项目）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龙泉驿区卫生健康局作为该项目的主管部门在项目管理

中的主要职能为：负责组织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项目的复

审，不定期的对龙泉驿区各街道镇乡卫计办工作人员进行业务知

识培训，对接银行实行资金发放。 

2、本项目根据(川人口发【2008】20 号)《特别扶助制度实

施方案的通知》、（成财社【2017】21号）川财社【2016】180号

关于转发《省财政厅省卫生计生委关于提高计划生育特别扶助标

准的通知》、（财社〔2018〕22 号）关于《调整计划生育家庭特

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的通知》文件精神立项、资金申报根据每年

的年初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3、根据《川财社〔2016〕72 号关于印发四川省计划生育服

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及我局制定的《奖特扶工作规范及

奖特扶资金管理流程》对本项目资金进行有效的规范化管理。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 

(1)适用对象及条件：本地户籍人口中独生子女死亡或伤、

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家庭的夫妻：一是 1933年 1月 1日

以后出生，女方须年满 49 周岁；二是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

养一个子女；三是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

（伤病残达到三级以上）。 

（2）奖励标准：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对象每人每年 9120元、

独生子女伤残家庭对象每人每年 7200元。 

2、区卫健局负责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项目资金的审核、

拨付等工作。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对象申报材料必须与（川人口发【2008】20号）《特别扶助

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的申报材料一致，方才符合条件。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2018 年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项目区

级财政资金到位及时，资金预算 360.01 万元，结余资金 133.938

万元。 



 

2.资金使用。2018 年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项目区级应承

担资金是 226.072 万元，按照（财社〔2018〕22号）关于《调整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的通知》文件要求，调减了

区级承担比例，故实际扶助资金与预算资金出现一定的差距；资

金拨付依据合规合法，且资料留存齐全；资金拨付审核、支付流

程规范。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区卫健局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建立专账管理，处理及

时，核算规范，每年向区财政局报告当年资金使用情况。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各街道（镇、乡）卫计办或者街道（镇、乡）便民服务中心

负责收集、初审申请对象的相关申请资料；区卫健局严格按照《四

川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工

作规范》要求，抽调各街镇乡业务骨干组成复审组对特扶对象进

行抽查复审，确保扶助对象的合法性和准确性。 

三、目标完成情况  

（一）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 

2018 年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对象 1214 人，发放资金

878.592 万元。 

（二）目标质量完成情况。 

符合条件的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对象，分别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和 11 月 30 日前分两次发放到位，打卡发放率为 100%。 



 

（三）目标进度完成情况。 

2018 年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项目均按流程审核，及时扶

助到位。 

四、项目效果情况 

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缓解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在

生产、生活、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困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

社会和谐。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建立和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通过稳定的制度

保障，以利益调节的主要手段，为特别扶助家庭提供多种形式的

国家补偿、社会救助和人道关怀，有利于缓解计生特殊家庭的生

活困难和精神痛苦，使他们精神上获得慰藉，生活上得到帮助。 

（二）存在的问题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存在全国政策不一致的情况，群众反

映扶助力度不够，扶助金偏低的问题。 

（三）相关建议 

一是建议全国统一标准；二是适当提高扶助标准。 

 

 

 

 



 

成都经开区卫生健康局 

成都市龙泉驿区卫生健康局 

  2019 年 6 月 15 日     

     

 


	（2）奖励标准：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对象每人每年9120元、独生子女伤残家庭对象每人每年7200元。

